
规定女人的继承份额应是男人的二分之一。穆斯林认为这并
不是少给女人，对女人不公平，而是因为男人用钱的地方要
比女人多，订婚的聘金、结婚时的礼金、婚后的生活费及子
女的全部抚养费、教育费等，都由男人负担；而女人，则毫
无负担，又可自由贸易，她们已比男人富裕了，假设她们的
继承份额和男人一样多，那反过来男人吃亏，女人得便宜，
便也失去了公平。事实上，当时的人们能有这样的认识，已
经是非常不易了。

在婚姻制度方面，伊斯兰教主张妇女有自由结婚的权
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次要的。穆圣（愿主福安之）
说：“监护人，强迫成年的处女与人结婚，是非法举动；凡
是成年而理智健全的女子，无论是否处女，任何人，不得她
的同意，不能依法订婚，虽是父母与元首，也不能干涉其自
由。”一位平民哈则木要替自己的女儿订婚，女儿不同意，
便向穆圣请诉，穆圣传她父亲来，立刻解除了婚约。伊斯兰
教义告诉穆斯林要善待妇女，互爱互助，男人与女人，在人
格上是平等的。《古兰经》说：“安拉从你们的同族中，创
造你们的配偶，为的是你们互相依恋，并在你们之间，造了
爱情与体贴，这确是安拉的一种神迹。”穆圣（愿主福安
之）说：“你们中顶高贵的人，是最能优待其妻室者。……
你们的妻，对你们有应尽的义务，你们对她们也有应尽的义
务，你们恩爱地待遇她们，你们确是以安拉的保证而娶她们
的。”

伊斯兰制定出了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婚姻制度。《古
兰经》说：“安拉严禁你们娶你们的母亲、女儿、姊妹、姑
母、姨母，侄女、外甥女、乳母、同乳姊妹、岳母，你们所
抚育的继女，即你们曾与她们的母亲同房的，如果你们没有
同她们的母亲同房，你们无妨娶她们。他又严禁你们娶你们
亲生儿子的媳妇和同时娶两个姊妹，但以往的不受惩罚。安
拉确是多恕的、特慈的。”在当时多妻的气氛下，伊斯兰主
张实行有条件、有限制的多妻。《古兰经》说：“倘若你们
怕不能公平待遇孤儿，那么，可选择你们所喜爱的对象，两
个，或三个，或四个；如果你们怕不能公平待遇她们，那
么，只可娶一个。”由这段经训，我们知道：伊斯兰教的婚
姻制度，原则上主张一夫一妻，如遇特殊情形，便可以变通
而多妻。所以，穆斯林认为，伊斯兰教的婚姻，是相对的一
夫一妻制，不是绝对的一夫一妻制，也不是绝对的一夫多妻
制。

伊斯兰还规定，隔教不通婚。《古兰经》说：“你们不
要娶以物配主的妇女，直到她们信教。已信教的奴婢，的确

胜过以物配主的妇女，哪怕她令你们爱慕呢。你们不要把自
己的女儿嫁给以物配主的男人，直到他们信教。已信教的奴
仆，胜过以物配主的男人，哪怕他令你们爱慕呢。这等人叫
你们入火窟，安拉却随意地叫你们入乐园和赦宥。”穆斯林
认为不让信仰相反的人结婚，并不是狭隘主义，而是为妇女
着想，以免后患的利人主义。

伊斯兰为了避免夫妻间的痛苦与人生的悲剧，许可在法
律范围内，男女双方离婚。结婚是为血统的延续，如果男女
任何一个，发现对方有生理上妨碍生育的病象，则男女都可
依法提出离异的要求。不过，伊斯兰教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才许可离婚，绝不是鼓励离婚。《古兰经》说：“或依法结
合，或依法离异。”穆圣说：“离异是合法的，但，安拉最
厌恶离异。”伊斯兰教一般的法学书上，禁止夫妻间随便说
伤感情的话，又命令在订婚时，男方向女方交定额的聘金，
其用意，都在防微杜渐，不让穆斯林随便离异。

伊斯兰在世界范围内倡导女子有离婚权，并鼓励女子
再嫁，反对守寡，首开历史之先河。《古兰经》说：“倘若
你们害怕他们两个不能遵守安拉的法度，那么她以财产赎
身，对于他们两个是毫无罪过的。”这说明夫妇不能继续生
活时，女方可以首先要求离婚，归还丈夫的东西，以解救自
己脱离苦难的生活。穆圣（愿主福安之）时代有一个叫颉米
丽的女人，嫌丈夫长得丑，后来她见到穆圣，要求离婚，穆
圣（愿主福安之）说：“你愿把他的园子退还他吗？”她
说：“我愿意。”穆圣（愿主福安之）就对她的丈夫撒比台
说：“你收回园子，和她离婚吧！”

在那个时代文明发展的普遍水平下，丈夫已死或者被
人休了的妇女，地位十分低贱。社会的一般看法是寡妇再嫁
便是不贞洁，不嫁才是守节，才是无尚光荣。这样的观念
不知害了多少妇女。但伊斯兰教却允许寡妇再嫁，并宣扬寡
妇不嫁论的害处和寡妇再嫁的好处，同时鼓励穆斯林帮助她
们，和她们结婚，以提高她们的地位。《古兰经》说：“倘
若你们休妻，而她们待婚期满，当她们与人依礼互相同意的
时候，你们不要阻止她们嫁给她们的丈夫。这是用来规劝你
们中确信安拉和后世的人的。这对你们是最有益的，最纯洁
的。”《古兰经》规定寡妇待守四个月零十日后，可以自由
婚嫁，而毫无罪过。

在中世纪那个时代，社会上基本没有妇女的生活门路，
逼着她们中一些人脱离生产，走到妓院里去，让她们卖淫度
生，过着人间地狱般的痛苦生活。伊斯兰教坚决取缔娼妓，

惩办开设妓院的人，同时给妇女指出正当的生活出路。《古
兰经》说：“你们应给你们那里那些孤身的人与贞节的仆婢
缔结婚姻，你们的使女，如果愿意守节，你们就不要为了寻
求眼前的些许利益而强迫她们卖淫。”

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一生娶过九个妻子，但伊斯
兰世界并不把他看作是贪恋女色之徒。穆斯林们认为穆圣的
目的，是为了打破旧社会的丢弃女婴、鄙视寡妇与婢妾等等
恶习。穆圣以身作则和寡妇与婢妾们结婚，他的几个妻子中
除阿伊莎一人是处女和贵族外，那八个都是寡妇或女奴。穆
圣（愿主福安之）的原配夫人赫蒂彻更是比穆圣大15岁的寡
妇。由此，在穆斯林看来穆圣并非为了享乐而多妻；只是为
打破寡妇不嫁，打破义子制，提高寡妇地位，解放妇女而多
妻。他的多妻则是一种值得赞美的斗争啊！穆斯林们认为穆
圣情愿受委屈地照顾并体贴那些被社会遗弃的弱者，是在为
人类伟大的母亲们服务。穆圣（愿主福安之）曾说：“你们
中最优秀的，是善待妻子的人。”

伊斯兰优待妇女，解放妇女，使之摆脱厄运等种种努
力十分难能可贵。这使得人们有理由相信，人类不分男女，
协力工作，将来必得幸福的酬报。《古兰经》说：“我并不
埋没你们任何人的善行，不论男性与女性，你们是彼此相生
的。”

伊斯兰的平等与公正，还体现在伊斯兰社会的法律、贸
易以及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这种传统的人道观念，至今仍
在伊斯兰社会延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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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的平等与公正

伊斯兰一经产生，就快速地跃出了半岛，走向了更广阔
的天地，除了我们在前面分析的它所特有的自由与宽容外，
更在于它具有平等与公正的特质，获得了亿万穆斯林的真心
拥护和追随。

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基础上，伊斯兰教主张民族与民族
之间、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古兰经》说：“人类啊！我
把你们造成男性与女性，我把你们分成部落与民族，为的是
使你们互相了解；真的，据安拉看来，你们顶优秀的，就是
畏主守法的人。”穆圣（愿主福安之）说：“穆斯林是平等
的，像梳子的齿儿一般，你们的主是一个，阿拉伯人与波斯
人毫无区别，古莱西人与阿比西尼亚人毫无区别，黑种人与
红种人谁也不比谁优秀；不同者，只在敬畏安拉。”

在伊斯兰旗帜下，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提出“穆
斯林皆兄弟”的口号。这一伟大的理念动摇了以血缘关系为
维系的阿拉伯氏族社会的根基，从而统一了队伍，鼓舞了士
气，推动了伊斯兰教的传播，也推动了阿拉伯帝国的发展。

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在传教过程中，对这一口号
也是言传身教，身体力行。圣门弟子艾奈斯曾说：“我侍候
穆圣一辈子，没有听他说过一句厌恶我的话；凡是我做过的
事，他从来没有责备过我：‘你为什么要做那件事呢？’凡
是我应该做的事而没做，他也不责备我说：‘你为什么不做
呀？’”有一个游牧民来见穆圣（愿主福安之），看见穆圣
（愿主福安之）威严凛凛，那人不禁直打哆嗦，穆圣（愿主
福安之）和蔼地对那人说：“阁下，不要拘束，我并不是神
圣不可侵犯的皇帝，我不过是古莱西氏族里一个吃干肉的女
人的儿子罢了。”一次穆圣（愿主福安之）拄着手杖因事外
出，群众看见他，肃然起立，他说：“你们不要像基督教徒
过分尊敬玛丽亚的儿子一样对待我，我只是安拉的仆人，你
们应当说我是安拉的奴仆与使者。”穆圣有一次出去旅行，
想宰一只羊吃，一个信士说：“我来宰。”一个信士说：“
我来剥。”还有一个信士说：“我来煮。”穆圣则说：“我
来收集柴禾。”信士们齐声说：“安拉的使者呀！请别劳
烦，有我们几个人足够用了。”穆圣（愿主福安之）说：“
我知道你们就够用了，但我不愿比你们特殊优越。因为安拉
最厌恨看见他的仆民中有唯我独尊的人。”

在对自己严格要求的同时，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也

对那些身世显赫的穆斯林提出了警告：“我之最坏的教民，
就是福里生福里长的纨绔子弟，这些人的人生观，就是食佳
肴饮香茗；他们说话时，则萎靡不振；他们行路时，则趾高
气昂，这些饱食终日、游手好闲、闲情吟诵的人，多可恨
啊！”这些人应有一个“理智的头脑，第一是笃信安拉，其
次便是爱人”。

伊斯兰的平等与公正集中体现于释奴运动上。

在古代世界文明古国中，奴隶制是通行的一种制度。无
论是地中海沿岸众多的古代居民，还是遥远东方的中国人、
印度人都有这种习惯。奴隶，不但被人拍卖、役使，有的还
要给去世的主人作陪葬，作祭品。伊斯兰教产生前的古代阿
拉伯也是如此。那些被生活所抛弃的人们，日子过得艰难而
辛酸。然而1300多年前，随着伊斯兰教的诞生，在阿拉伯社
会，在伊斯兰的旗帜指引下，掀起了蓬蓬勃勃的释奴运动，
这是当时世界上最美好的声音。

《古兰经》说：“你不冒险山道，你怎会知晓山道是什
么，就是解放奴隶，在饿死人的荒年里，给有亲族的孤儿与
身卧尘埃的贫民舍饭。”穆罕默德又说：“在现世释放一个
奴隶者，在来世，必蒙安拉的释放；他所释放的奴隶，有多
少肢体，他的多少肢体也必免于火狱的刑罚。”伊斯兰教迅
速传播与它本身的特质密切相关，而阿拉伯帝国的兴起与伊
斯兰释奴运动密切相关。

伊斯兰释奴运动无疑体现了穆圣（愿主福安之）的一种
博爱的思想。但它不是以战争或其他暴力方式一下子禁绝奴
隶制，而是通过循循善诱的方式进行的。这样做是符合当时
客观实际的，也是行之有效的。穆斯林对此解释道：一是因
为这种制度已成当时的定型，奴隶主的恶势力又相当雄厚，
假设不用缓和手段，他们必群起而攻之，这样，非但不能解
决问题，取缔奴隶制，而且还可能因此而造成更重大的混
乱。二则因为奴隶毕生在主子的卵翼之下过惯了奴隶生活，
产生了病态的依赖的奴性心理，假设伊斯兰世界不先把经济
制度加以改变，把社会上的种种障碍加以清除，而给奴隶们
找出稳定的生活轨道，那么，奴隶在完全解放之后，就会感
觉无依无靠，走投无路，甚至憎恨解放他们的人多事，而情
愿恢复奴籍。

为了达到实际的效果，伊斯兰教采取了各种方法。比
如，释奴赎身法：一个人，如果误杀别人；或者将自己的
妻比作自己的母亲；或者发妄誓，而不实行；这样，都得
释放一个奴隶以赎其罪。获利赎身法：主人许可奴隶自动经

商，以所赚之钱来赎回自身，成为自由公民。偿债赎身法：
甲乙二人，共有一个奴仆，如果二人之一想释放，必须偿还
其友应得之份，而后使奴隶成为完全之公民。死后释奴法：
主人一经死亡，奴仆即成公民。许愿释奴法：一个掌有奴仆
的人，为安拉许了某种愿，而后无实行，必须释放一个奴
隶。生育释奴法：奴婢给主人生了儿子，主人在世时，不能
卖她，主人死后，她就成自由人了。骨肉释奴法：主人与奴
仆，一有亲戚骨肉关系，奴隶便成公民。补斋释奴法：一个
人故意坏斋戒，如有奴隶，当释放一个，以赎其罪。此外，
如果非伊斯兰国家的奴隶，逃到伊斯兰国内，他便成为自由
公民。再如：主人对奴隶鞭挞重刑，只有释放奴隶，主人的
罪始得安拉宽恕。同时，伊斯兰教规定有产阶级，可以拿钱
解放奴隶，以抵天课。《古兰经》说：“正义之一，便是以
心爱的财物，去释放奴隶。”穆罕默德也说：“谁有一个婢
女，能养育她，栽培她，进而解放她，而与她结婚，谁必得
双重报酬。”

与释奴运动相适应，伊斯兰教要求把奴隶的地位提到相
当高的程度来认识，奴隶应在各方面与公民一律平等，不受
歧视，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说：“我嘱咐你们！要敬畏
安拉，要服从领袖，就是黑奴做领袖也当服从！”伊斯兰教
给统治者规定了许多义务，给被统治者规定了许多权利，并
且规定了虐待奴隶者应得的处分。《古兰经》说：“你们当
善待父母、骨肉、孤儿、贫民、近邻、远邻、伴侣、旅客、
奴隶。”又说：“打奴隶者，其罚赎便是释放那个奴隶。”
一个游牧人，来见穆圣（愿主福安之），问道：“安拉的使
者呀，请你指教我一件事功，以便我藉它进乐园。”穆圣（
愿主福安之）答道：“解放奴隶！解放奴隶！”

然而穆圣（愿主福安之）很清楚，解放奴隶并非一朝
一夕之功，在许多时候，他更以其博爱之心引导信徒善待奴
隶。他说：“你们的奴隶，是你们的同胞，他们受你们的管
辖；你们吃什么，应给他们吃什么；你们穿什么，应给他们
穿什么，你们切勿折磨安拉的奴仆。”穆圣临死的时候还口
口声声地说：“你们要谨守拜功，优待奴隶。”

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继承者哈里发，基本上遵循
了穆圣的教诲。欧麦尔哈里发时代，有一个埃及人，向他告
发埃及总督埃米尔，欧麦尔致函埃米尔说：“人民生来是公
民，曾几何时，你们使他们变为奴隶呢？”欧麦尔每遇礼拜
六总要到老百姓家里访问，他一见奴隶干繁重的活，就帮着
他们干，或者不让他们再干。

阿拔斯王朝杰出的哈里发马蒙一天晚上有客，丫环忙

着送饭，举着满盘子的热饯，一不小心，把盘子掉在主人的
头上。马蒙说：“嗨！烫着我了啊！”丫环说：“最好的
导师啊！请你遵天经吧！安拉说：‘咽怒者真好。’”马
蒙说：“我息怒。”“安拉说：‘饶人者真好！’”马蒙
说：“我饶人。”“安拉说：‘他喜爱一切好人。’”马蒙
说：“为安拉的面子你已成公民了。”

伊斯兰许可在战争时，以俘虏当奴隶，除此之外，不
得随便拿人做奴隶，尤其禁止穆斯林把穆斯林当奴隶。为什
么允许把俘虏作为奴隶，穆斯林对此有三种解释：一是以血
还血，以牙还牙，因为当时与他们交战的国家，把被俘的穆
斯林当做奴隶；二是增加谈判筹码，以奴隶交换被俘的穆斯
林；三是让反信派受到教育和改造，穆斯林认为反信派是毫
无理性的，用自己的百姓做战争的牺牲品，穆斯林俘获他
们，收为奴仆；这样他们不至于死在火线上，撇下许多孤儿
寡母，无人照料，而且，他们在伊斯兰教社会里作奴仆，实
际上比在故国更自由和幸福。伊斯兰教的目的并不在于使他
们永远作奴隶，而是让他们学习与改造，有机会就叫他们返
回去，或让他们留在伊斯兰教区域里做事。如果他们是独立
担负家庭生计的，穆斯林便无条件地火速释放他们回去。穆
圣曾教训信徒们，看安拉的面子，释放这类俘虏。在穆圣所
领导的战役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古兰经》告诉穆
斯林，这些奴隶，只要信教，履行教规，一切都与自己平
等，“如果他们悔改，立行拜功，缴纳天课，他们便是你们
主道上的弟兄。”

伊斯兰的平等与公正还体现在它对待妇女的态度上。这
在中世纪是最有特点的，也可以说是最先进的文化体现。

《古兰经》说：“妇女依法享权利、尽义务，男子高
女子一级，安拉是万能的、全知的。”男人所以高女人一
级者，是因为女人在生理上较男人稍差一点，《古兰经》
说，“因为安拉使他们互相优越，因为他们捐输了财产”。
因此，伊斯兰制定男女都有权利与义务，男子应该保障女子
的幸福与安康，帮助女子实践她们应干的工作，妇女应该好
好管理家政，教育下一代，办一切适合自身的事情，以建立
社会基础。《古兰经》还说：“男人们，是支撑女人的。”
伊斯兰教认为男女宗教权利平等，妇女有权参与宗教生活及
社会生活，她们来世同样得奖偿。《古兰经》说：“有信仰
的男人与女人，彼此都是朋友，他（她）们奖善惩恶、举行
拜祷、献纳天课、服从安拉、服从使者，这些人，将获安拉
的眷顾。”

穆圣（愿主福安之）谆谆嘱告穆斯林大众，要体贴并

尊重妇女。他说：“安拉命我们优待妇女，因为她们是我们
的母亲，是我们的女儿，是我们的姑妈。”“乐园，就在母
亲脚下。”有一位圣门弟子请教穆圣（愿主福安之）说：“
安拉的使者啊！谁最有资格受我的优待？”穆圣（愿主福安
之）说：“你的母亲。”他又问：“其次呢？”穆圣（愿主
福安之）说：“你的母亲。”他又问：“再其次呢？”穆圣
（愿主福安之）说：“你的父亲。”伊斯兰教甚至还主张妇
女有与男子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男子平等的法律上的权
利。穆圣说：“求学，是每个男女穆斯林的天职。”《古兰
经》说：“她们依法享权利，尽义务。”阿里是穆圣的门
婿，是其仆从者中的佼佼者，他的声望非常高，但是，他与
一个平凡的女人打官司，他得与她一样平等地到法庭上辩
诉，听候审判官的处决；伊斯兰是讲真理与正义的宗教，它
主张人民思想自由，人人有发言权，只论是非，不分男女。
哈里发欧麦尔一次正向大众讲演，他的话有一点错误，一个
妇女提醒他，反驳他，欧麦尔很坦白地向大众说：“这女人
说对了，我说错了。”在这样的认识之下，阿拉伯社会的制
度得到了改革。

阿拉伯人彻底摒弃了活埋女婴的陋习。阿拉伯人曾把
生女孩称为“弄瓦”，等待女婴的往往是遗弃、溺水或活埋
等悲惨命运。《古兰经》曾描绘阿拉伯人“弄瓦”时那种毒
狠卑鄙的面貌与心态：“他们的任何人，每当得到女孩子的
喜讯时，就大怒而特怒，脸色都变得铁青了，因着这倒霉的
喜讯，他们销声匿迹，不敢见人，是忍辱地留住她呢？还是
把她们活埋到地下呢？瞧！他们武断得多残忍啊！”伊斯兰
教诞生以后，妇女的地位有了很大的变化，穆圣说：“在家
庭里，妇女便是惟一的领袖，她对自己的子女，是要负责
的。”“有了女儿，而不活埋，而不贱虐，而不偏待者，安
拉必令他进乐园。”从此，信奉安拉的穆斯林彻底摒弃了这
种骨肉相残的陋习。

与伊斯兰文明同期的世界各地，妇女的社会地位都很低
下，她们处处受人支配，没有人格，自然也就没有继承权，
相反，她们自己倒像物件一样，被人随便继承着。这种社会
现象却在伊斯兰世界遭到了谴责，《古兰经》说：“有信仰
的人们啊！你们强迫继承一般妇女，或留难她们，你们想把
给予她们的一部分东西索回，这实在是不合法的啊。”伊斯
兰教承认妇女的经济独立、自由经营、继承遗产。《古兰
经》说：“男人可获得他父母与一切亲戚们的一份遗产，妇
女们也可获得父母及一切亲戚们的一份遗产。”又说：“男
人享用自己所营干的一份利润，女人也有享用自己所营干的
一份利润,你们都向安拉寻讨恩惠吧。”不过，《古兰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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